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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(1)委任聯席公司秘書及

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3.28條及第8.17條
及

(2)委任授權代表

委任聯席公司秘書及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3.28條及第8.17條

茲提述中海油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或「中海油服」）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
月二十八日有關本公司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辭任的公告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孫維洲先生（「孫先生」）和伍秀薇女士（「伍女士」）獲委任
為本公司之聯席公司秘書（「聯席公司秘書」），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起生效。

孫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：

孫維洲先生，中國國籍，1971年11月生，工程師。1988年至2014年先後就讀於華北石油
學校石油地質專業、天津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、長江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工商管理專業和
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工商管理專業，2008年和2014年分別獲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和碩士學
位。2008年10月取得中國企業法律顧問執業資格。孫先生於1992年7月加入渤海石油公司
地質服務公司，從事地質錄井工作；1995年6月至2001年12月，先後任中法地質公司中法
錄井聯機、聯機隊長；2001年12月至2002至12月任中海油田服務有限公司辦公室外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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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12月至2006年4月，先後任中海油服行政管理部秘書、哈薩克斯坦辦事處商務主
辦、馬來西亞辦事處商務主管；2006年4月至2007年12月，任中海油服法律事務部合同與
風險控制崗位經理；2007年12月至2009年11月，任中海油服法律事務部合同評審╱合營
公司法律事務崗位經理；2009年11月至2011年11月，任中海油服法律事務部總經理；
2011年11月至2015年1月，任中海油服戰略研究與發展部總經理；2015年1月至2021年12
月，任中海艾普油氣測試（天津）有限公司副總經理。2021年12月至今，任中海油服油田
生產事業部黨委書記、總經理。

伍女士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：

伍女士為達盟香港有限公司（一家國際企業服務供應商）上市服務部之董事。伍女士於公
司秘書行業擁有超過二十年的專業經驗。伍女士擁有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士學位及英國
倫敦大學法律碩士學位，並為香港公司治理公會（前稱香港特許秘書公會）及英國特許公
司治理公會資深會士。

孫先生並不具備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3.28條及第8.17條
所規定的公司秘書資格。因此，本公司已委任伍女士（具備上市規則第3.28條及第8.17條
項下的公司秘書相關專業資格）為另一名聯席公司秘書，並向孫先生提供協助，使其得以
獲得相關經驗（按上市規則第3.28條附註2所規定）及履行公司秘書職能。

本公司已就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3.28條及第8.17條之規定及有關孫先生出任聯席公司秘書
之資格，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授予一項豁免（「該豁免」），有效期為自
孫先生獲委任為聯席公司秘書起為期三年（「豁免期」），條件是(i)孫先生於豁免期內須獲
得另一名聯席公司秘書伍女士的協助；及(ii)倘本公司嚴重違反上市規則，該豁免可予撤
銷。另外，聯交所要求本公司須公佈該豁免之理由、詳情及條件以及孫先生和伍女士之
資歷及經驗。倘本公司情況發生變更，聯交所可撤回或更改該豁免。在豁免期結束前，
本公司須證明及尋求聯交所的確認，於豁免期內，孫先生受益於伍女士的協助後獲得相
關經驗並有能力履行上市規則第3.28條規定下公司秘書的職責，而毋須取得進一步豁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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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授權代表

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孫先生亦獲委任為(i)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3.05條之授權代表；及
(ii)本公司根據公司條例（香港法例第622章）第16部之授權代表，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一
日起生效。

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歡迎孫先生及伍女士履新。

承董事會命
中海油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

孫維洲
聯席公司秘書

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趙順強先生（董事長）及余峰先生，本公司非執行董事
為武文來先生及劉宗昭先生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桂壎先生、林伯強先生及趙麗
娟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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